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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临 2016-048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采掘设备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购置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评估净值为

1,457,210,748.00元的煤矿采掘相关设备。 

●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没有与该关联人进行同类业务的交

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立足于煤电主业，为了符合煤炭改革发展需要，积极抓好所

属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为实现煤矿安全生产设备统一管理，提高设备利用

率，公司拟购买部分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集团”）

部分煤矿采掘相关设备，用于公司和下属公司使用及租赁给阳煤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使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与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该批采掘设备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资产清查专

项审计报告》和《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转让部分煤矿采掘相关设备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

估报告》”），根据《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阳煤集团拟转让的固定资产清

查 原 值 为 2,486,684,646.85 元 ， 阳 煤 集 团 提 供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为

2,486,684,646.85 元，清查值与账面值一致。根据《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该等拟转让的资产评估原值为 2,419,342,484.00 元，评估净

值为 1,457,210,748.00 元。公司拟协议受让该等资产，该等资产的转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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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评估价值及双方协商签订的协议为准确认结算，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阳泉市北大西街 5号。 

3.法定代表人：翟红。 

4.注册资本：758,037.23 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及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安装。

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生产(仅限分支机构)。仓

储服务。房地产经营。矿石开采、加工。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机械修造。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金属制品、

服装、劳保用品、矿灯、广告制作。印刷。消防器材、医疗器械修理、销售。

汽车修理(仅限分支机构)。种植、养殖（除国家限制禁止种养的动植物）。园

林营造。本企业自产的磁材、铝材、玛钢件、服装的出口。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房屋、场地及机械设

备租赁；制造、加工、销售煤矿机械配件、橡胶制品、输送带、升降带、带

芯（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凭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8.34%的股权。山西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阳煤集团的总资产为 20,564,448.37 万元，净

资产为 2,912,732.21 万元，净利润-68,788.1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阳煤集团的总资产为 20,561,758万元，净资产

为 2,951,203 万元，净利润-7,62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向阳煤集团购买的采掘设备全部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租赁使用的

阳煤集团所拥有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该等拟转让资

产的评估原值为 2,419,342,484.00 元，评估净值为 1,457,210,748.00 元。 

四、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将与阳煤集团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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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双方 

1.甲方：阳煤集团（资产转让方） 

2.乙方：公司（资产受让方） 

（二）标的资产 

甲方将其拥有的可供乙方使用的部分采掘设备等相关资产。 

（三）资产转让方案 

1.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购买标的资产，标的资产的价值以评估机构评定

的标的资产价值为准。 

2.本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乙方应以银行转帐方式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转让

价款。 

（四）资产、业务、合同的转让、划分原则 

1.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甲方原合法拥有的标的资产及与该等资产相关的业

务、合同、财产、权利、义务、利益均转移予乙方，并由乙方继承。 

2.自本次资产转让标的资产的交割日起，甲方所拥有的标的资产及相关的

业务和合同权利均转移予乙方。 

3.标的资产的转让，按照规定需要办理登记或审批手续的，甲方应当负责

办理登记变更或审批手续，乙方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 

4、若本协议因任何原因在签署后未能生效或提前终止，或因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导致甲方取得和拥有标的资产存在障碍，则双方同

意解除本协议，双方根据本协议之规定已履行交付义务的，接受财产的一方

应当向交付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

补偿。若本协议未能生效或提前终止，不影响存在违约行为的一方向守约方

承担违约责任。 

（五）过渡期安排及标的资产交付期限 

1.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即归属于乙方。若部分资产在交割日未办理完成

相关移交手续和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乙方对标的资产享有权益和承担责任。 

2.甲方应尽最大努力在本协议交割日后三十日内，办理完成标的资产相关

变更过户手续（如有），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如因相关主管部门变更过户审

批时间原因导致标的资产过户手续未能按时完成，则甲方应继续积极办理完

成变更过户手续，并保证乙方对标的资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完整权利不受任何妨害。 

（六）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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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正式签署并依法取得根据各自内部决策权限和程序规

定的董事会和（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七）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协议受让阳煤集团评估原值为 2,419,342,484.00 元，评估净值为

1,457,210,748.00 元的采掘设备用于公司和下属公司使用及租赁给阳煤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使用，公司在完成资产收购后，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

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该事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允原则，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采掘设备的议案》，关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事前认可并一致同意,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30 日 

 


